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本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 年修订）》、《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拟对《董事会议事规则》中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七条 公司董事会根据需要适

时设立战略、提名、薪酬与审计等专门

委员会，公司董事会还可根据需要设立

其他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由公司董事组

成，提名、薪酬与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

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

会中应有一名会计专业的独立董事。 

各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其提

案应提交董事会审查决定。 

第十七条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

员会，并根据需要设立战略、提名、薪

酬与考核等相关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

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公司章程和董事

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

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

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

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

会计专业人士。 

各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其提

案应提交董事会审查决定。 

第十八条 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行使以下职权： 

……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

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

抵押、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 

第十八条 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行使以下职权： 

……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

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

抵押、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对外捐赠

等事项； 



…… 

第十九条 董事会按照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确定对外投资、收

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

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

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

报股东大会批准。 

第十九条 董事会按照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确定对外投资、收

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对外捐赠的权限，

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

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

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第二十条 下述担保事项应当在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

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

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以

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第二十条 下述担保事项应当在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以后提供

的任何担保； 

（三）公司在一年内担保金额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担

保； 

…… 

第二十一条 对于董事会权限范围

内的担保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 

 

第二十一条 公司提供担保，除应

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审议通过外，还

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

上董事审议同意并作出决议，并及时对

外披露。 

第二十九条  召开董事会定期会

议和临时会议，董事会秘书应当分别提

前十日和五日将盖有公司印章的书面

第二十九条  召开董事会定期会

议和临时会议，董事会秘书应当分别提

前十日和五日将盖有董事会印章的书



会议通知，通过直接送达、传真、电子

邮件或者其他方式，提交全体董事和监

事以及总经理。非直接送达的，还应当

通过电话进行确认并做相应记录。 

…… 

面会议通知，通过直接送达、传真、电

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提交全体董事和

监事以及总经理。非直接送达的，还应

当通过电话进行确认并做相应记录。 

…… 

第三十六条 会议主持人应当逐一

提请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对各项提

案发表明确的意见。 

…… 

第三十六条 会议主持人应当提请

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对各项提案发

表明确的意见。 

…… 

第五十二条  董事会会议档案，包

括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出席登记表、

董事代为出席的授权委托书、表决票、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会议记录、会议

纪要、决议记录、决议公告等，由董事

会秘书负责保存。 

董事会会议档案的保存期限为十

年以上。 

第五十二条  董事会会议档案，包

括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出席登记表、

董事代为出席的授权委托书、表决票、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会议记录、会议

纪要、决议记录、决议公告等，由证券

部按照公司档案管理办法移交管理。 

董事会会议档案的保存期限为十

年以上。 

特此公告。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31 日 


